
 

 

©2025 良治同行 版权所有 

1 

2024 年 11/12 月法规通讯 

重大发展 

年终审计 

(i) (12 月)  港交所发布最新一期 上市监管及规则执行通讯 ( 繁 体 )。(随着上市发行人监管部

门与上市规则执行部门合并为上市监管及规则执行部门, 通讯已更名)  

主要内容包括：有关规划即将进行的审计的提醒、发行可换股债券并同时购回股份，及上市规

则除牌规定已实行六年。 

我们的焦点为审计规划。 

首先，发行人须注意评估审计质素，包括审计委员会向董事会提供有关委任、重新委任，及罢

免核数师建议的责任。 

如下文撮要所述，审计委员会在审慎并及时评估核数师的审计质素时，应考虑监管机构对相关

核数师作出的制裁。 

另外，港交所提醒发行人及其董事会，须对账目完整性承担最终责任。港交所亦建议发行人参

考其早前刊发的相关通讯，及会财局的相关指引。 

 

内容摘要/主要影響 

评估审计质素 

• 港交所注意到，最近有核数师因未能遵守某些汇报责任或未有发现发行人财务报表中的重

大错误，而受到监管机构制裁 

• 发行人应考虑，监管机构发现的重大错报或违规行为及其与发行人自身情况的相关性 

• 审慎和及时的评估：临时更换核数师或耽误发行人报告刊发时间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LIR-Newsletter/newsletter_202411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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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12 月)  会财局发布《 查察洞见-根本原因分析及补救措施;采取行动以提升质素》（新闻

稿、 洞见全文（英文）） 

该报告分享会财局就 2023 年受查察的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如何针对已识别缺失进行根本原

因分析，以及制定和实施补救方案的观察。 

审计委员会特别关注的领域： 

 

内容摘要/主要影響 

• 关于需要改进之处的主要观察（报告第 5 页） 

• 给审计委员会的主要信息（第 16 页） 

o 向董事会建议任命/续聘/解聘审计师之前，必须评估其能力、才干和对审计质量的承诺  

o 审查和监督审计程序的有效性 

▪ 如会财局以前对其公司进行过审计检查，审计师如何处理检查结果 

▪ 了解已查明的缺陷如何影响审计师本年度审计工作的性质/范围；其是否对审计工作

进行任何额外的质量审查 

▪ 加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审计师之间的监督和沟通 

 

 

其他法规发展 

ESG: 香港可持续披露路线图 

(iii) (12 月) 政府推出有关香港可持续披露路线图。（新闻稿 、原文件（繁体））。对港交所

上市的发行人来说，重点如下： 

• 香港会计师公会正以全⾯衔接 ISSB 准则（IFRS S1 及 S2）为基础，制订香港准则    

[注：HKFRS S1 及 S2 （英文）現已发行]   

• 港交所的新环境要求将于 2025 年 1 月生效。其将于 2027 年就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按香港

准则作可持续汇报，咨询市场意见，并预期于 2028 年 1⽉1⽇起以按相对称的方式实施 

 

 

https://www.afrc.org.hk/media/h10d42lz/afrc-pr-inspection-insights-sc.pdf
https://www.afrc.org.hk/media/h10d42lz/afrc-pr-inspection-insights-sc.pdf
https://www.afrc.org.hk/media/tjnn0br3/isp-inspection-insights-rca-_1231.pdf
https://sc.isd.gov.hk/Tuni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12/10/P2024121000242.htm?fontSize=1
https://www.fstb.gov.hk/fsb/tc/publication/report/docs/FSTB_Roadmap2024_eBooklet_TC.pdf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Members-Handbook/volumeIV/319s1.pdf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Members-Handbook/volumeIV/319s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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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财局将与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和持份者合作，推动香港可持续核证监管制度的发展，并透

过采纳国际准则，促进高质量核证。 

 

(iv) (11 月) 港交所刊发其就上市发行人最新刊发的 ESG 报告的审阅，以评估其遵守情况。港

交所留意到发行人高度遵守现行要求。（报告  ( 繁 体 ) ） 

（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大型股发行人 (LargeCap) 均须按新气候规定进行汇报。审

阅的其中一个主题，为评估有关发行人是否准备就绪。 

如：港交所注意到大型股发行人大多提及 TFCD 建议（70%）和 ISSB 准则（34%）。 

部分遵守相对较低的范畴包括： 

• 范围 3：大约 50%大型股发行人有作出汇报 

o 所有作出汇报发行人均披露了范围 3 类别明细 

o “下游”活动的汇报率相对颇低 

• 环境目标（现行港交所规定：“不遵守就解释”） 

o 68%：量化的排放目标 

o 65%（已披露的量化排放目标）属于长期目标（5 至 10 年或 10 年以上） 

 

主要影响 

• 在准备新气候要求时, 要留意审阅结果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Reports-on-ESGPD/esgreport_202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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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 

(v）港交所刊发（A）2023 年发行人年报审阅报告，及（B）年报编备指引（年报指引）（新

闻稿） 

(A) 港交所发行人年报审阅报告（繁体） 

首先，其重点是遵守《上市规则》的披露要求。总体而言，合规率处于高水平。 下文概述了

一些合规率较低的领域。 

其次，港交所采用了以“主题划分”的方法，挑选数个特定范围來审阅。包括了核数师发出非

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表、重大放贷交易、管理层讨论及分析。 

港交所关于管理层讨论及分析的建议值得注意（第 5 页），概述如下。 

第三，港交所亦评估发行人的财务报表是否符合特定会计准则规定。未有发现重大会计不遵从

事宜。然而，定性披露尚有改善空間，如：重要会计政策信息、关键判断和估计，应重点关注

发行人如何根据本身事实和情況应用会计要求。样板式描述如：只重复或汇总会计要求，並不

足够。 

 

内容摘要： 

合规率较低的方面： 

• 如：股份计划 

o 仅披露：可根据剩余计划限额授出的期权下，可予发行的股份 

o 沒包括：根据计划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期权下，可予发行的股份 

• 如：重大投资 

o 未能就其于基金或理財产品的投资，作出相关披露 

主题审阅 

港交所建议 

• 如：放贷交易 

o （放债人）客戶资料、集中风险 、贷款主要条款 

o （非放债人）借出公司资金的商业理据 

• 如：管理层讨论及分析之披露质素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4/2412102news?sc_lang=zh-cn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4/2412102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Exchanges-Review-of-Issuers-Annual-Disclosure/rdiar_2024_c.pdf


 

 

©2025 良治同行 版权所有 

5 

o 尤其是有关按年表现差异的讨论；以及重大事项及风险、其影响及发行人的应对措施 

o  不足之处的例子： 

▪ 如：未能识别及讨论业绩背后的特定相关因由或业务因素，仅作出笼统及样板式   

声明 

▪ 如：强调业务计划（需要大量投资），却没有讨论估计的资本支出需要及发行人拟

如何满足有关需要 

会计准则 

港交所建议 

• 见年报指引（第 3 部份） 

 

主要影響 

• 即将刊发的年报/财务报表披露-参考港交所的建议 

 

(B）年报指引 （繁体） 

指引分為 3 部份总结了：(1) 适用于年报的《上市规则》強制披露规定，(2) 港交所历年主题审

阅后提出的主要建议，以及 (3) 按现行规定(包括特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披露的指引。 

 

 

(vi) (11 月) （贷款、重大风险）港交所批评阳光 100 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谴责两名执行董

事，并批评相关非执行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管通讯 、纪律行动声明） 

是次纪律行动与一系列该公司先后发放给借款人的贷款相关（合共 11.1 亿元人民币）。该借

款人本身亦是其他最终借款人的债务债权人。这些最终债务以位于北京的一处物业作为抵押

品。 

该公司当时展望，借款的违约行为将带来低价出售的机会，并使该公司能在司法拍卖中以大幅

折让的价格购入作为不良资产放售上述北京物业。 

尽管贷款产生重大风险（借款人及最终借款人财务信誉不佳），但相关董事并未： 

• 于贷款发放前，预先促使进行充分的尽职审查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Guide_on_Preparation_of_Annual_Report_c.pdf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4/241126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4/241126_SoDA_s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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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制定在该公司未能把握低价出售机会的情况下，追收贷款的策略 

该公司存在多方面的内部监控缺失，促使其未能：(1) 按时刊发全年/中期业绩及报告；及(2) 

遵守上市规则中适用于须予公布交易的规定。 

该公司与相关董事同意和解本案件。 

 

(vii) (11 月) （利益冲突、未有获取任何个人利益 ）港交所批评天福（开曼）控股有限公司一

名非执行董事（非执董）。（监管通讯 、纪律行动声明） 

于 2023 年 12 月，该非执董获授权代表该公司根据公司股份购回计划购买公司股份。同时，

他亦同意代表该公司两名主要股东购买公司股份。期间，他分别代表该公司及主要股东进行了

多项股份购入。 

该非执董的双重角色产生职务冲突。他没有向该公司披露他亦代表主要股东进行股份交易，也

没有采取措施处理冲突。 

冲突的产生，乃不无该非执董有否从主要股东获取任何利益。 

该非执董承认其违规行为，并同意接受相关制裁及指令。 

 

主要影响 

港交所重要信息 

• 妥善处理利益和职务冲突，是良好企业管治的基本要素 

• 董事必须将公司的利益置于首位，并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处理任何潜在冲突 

• 即使董事并没有从冲突角色获取任何个人利益，此原则仍然适用。 

 

(viii）港交所发布了一些新的/更新的常问问题 

•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守则常问问题 17.2（标注版本）（繁体） 

• 常问问题 17.3（标注版本）（繁体） 

• 常问问题 10（标注版本）（繁体）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4/241121news?sc_lang=zh-c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Disciplinary-and-Enforcement/Disciplinary-Sanctions/2024/241121_SoDA_sc.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17.2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Archiv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FAQ17,-d-,2_chi.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17.3_c.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Archiv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FAQ17,-d-,3_chi.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Archiv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FAQ10_chi.pdf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Archiv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FAQ10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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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 

(ix) (11 月) 《2024 年公司（修订）条例草案》（繁体）刊宪，让香港成立并于港交所上市的

公司（A）以库存方式 (Treasury shares)持有和处置购回的股份 （B）采用默示同意机制 

(implied consent) 以無紙化方式作出公司通讯。 

 

(x) (12 月) 《2024 年公司（修订）（第 2 号）条例草案》（繁体）刊宪，以在香港引入简单

快捷的公司迁册机制。它让非香港成立公司可迁册来港并保留其法律上的法人团体身分及确保

业务持续性，同时减省复杂昂贵的司法程序。 

一般来说，经迁册公司在香港将享有与本地成立的同类型公司相同的权利，并须遵从《公司条

例》的规定。 

 

(xi) (12 月) 竞争事务委员会(竞委会)宣布香港工商清洁服务有限公司（香港工商）就向香港房

屋委员会（房委会）提供清洁服务的合谋案承认法律责任。（新闻稿） 

竞委会向香港工商及民顺清洁有公司（民顺），以及其 3 名董事展开诉讼，指包括香港工商及

民顺在内的清洁服务承办商，在竞投房委会的清洁服务合约时，从事合谋行为。 

所有答辩人均承认法律责任。 

香港工商承认至少在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间，就提交予房委会的 17 份标书交换商

业敏感资料，构成合谋定价，违反《竞争条例》的「第一行为守则」，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并同

意支付逾 1,096 万港元罚款。 

 

内容摘要/主要影响： 

• 「第一行为守则」— 指有共同协议和／或经协调做法 (concerted practice)，其目的或效

果 (object or effect)，是“妨碍、限制或扭曲” (“prevent, restrict, or distort“) 香

港的竞争 

• 企业不应从事反竞争行为，而已受牵涉人士应尽快联络竞委会申请宽待或提供合作 

 

 

由良治同行(容韵仪)撰写 

2025 年 2 月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tc_chi/gazette/file.php?year=2024&vol=28&no=47&extra=0&type=3&number=23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cs32024285132-c.pdf
https://www.compcomm.hk/sc/media/press/files/PR_Cleansing_services_HKC_SC.pdf

